
應用華語文系(華語文教學碩士班)海外實習規則須知 

請各位實習生於海外實習期間遵守以下規則，以確保個人安全與實習活動之順利執

行，於閱讀後簽名表示知悉並願意遵守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. 遵守當地國之法律，不吸毒、不販毒、不協助犯罪。 

2. 保持良好行為，不抽菸、不喝酒、不吃檳榔等。 

3. 於機場，不幫忙他人攜帶任何物品以免觸法，不攜帶任何無法出或入境之物品。 

4. 於實習地不可自行駕駛汽、機或腳踏車，若自行外出，請務必告知實習單位輔導人

員。 

5. 遵守實習單位之各類工作規定與出勤時間，若遇特殊情況須請假，務必事先通知實

習單位輔導人員，辦妥請假程序。 

6. 不晚歸，遵守實習單位的住宿生活公約。 

7. 實習期間不私自簽署任何工作契約，以確保自身權益，若有必要，請務必先向指導

老師或系辦告知，經得本校同意後方可簽署。 

8. 不隨意攜帶朋友或任何人返回宿舍。 

9. 實習工作報告回報次數視各案指導老師規定，有任何工作上、生活上或文化上之適

應問題或困難請務必告知指導老師。 

10. 錢財不露白，請勿隨身攜帶大量現金，現金或貴重物品注意要收好。 

11. 役男出國，請於出國前 1.5 個月前辦妥出國報備手續，以免觸法。 

12. 請自行加保海外旅遊保險、意外險、醫療或旅遊不便險等保險（請依個人需求加保

項目），以確保於海外發生之各類狀況。(本校生涯發展中心僅提供實習生 200 萬意

外險)。 

13. 返國後二周內提交實習期間的心得報告，並 e-mail 給指導老師看過沒問題後，請寄

至系辦信箱 chinese@mail.wzu.edu.tw (請註明 00 國實習心得報告書—姓名學

號)。 

14. 請收妥出、返國之機票票根與購票證明(代收轉付收據)，以利請領補助款(若其一遺

失由該名實習生自行向相關單位申請)。 

15. 參加海外實習及教育部任一學海築夢計畫之同學，若在實習期間任意返國或放棄實

習，系上將依情節大小按校規予以懲處；參加任一學海築夢計畫之同學，若因違反

規定，造成無法請領教育部補助款，則海外一切開銷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，不得異

議。 

16. 實習生有義務參加相關培訓課程(含說明、行前及分享會等)。 

17. 出訪在外，請重視自身行為、表現與安全，並以國家、本校榮譽為已任。 

18. 未盡事宜，將再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，其通知內容視為與本規則有同等

規範效力。 

19. 若有違反以上規則並經查證屬實，將送本系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並依校規處

理。 

同意人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

班級： 

 


